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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
（2024 年 3 月 12 日广州市花都区第十七届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）

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工作需要，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

五次会议决定，选举区十七届人大代表 12 名，各选区在投票选

举日 2024 年 2 月 2 日依法进行投票选举，在第 14 选区选出了王

书兵；在第 15 选区选出了黄瑞影；在第 18 选区选出了于飞；在

第 33 选区选出了尹周；在第 34 选区选出了黄楷滨、姚伟锋；在

第 44 选区选出了温欢容；在第 69 选区选出了刘定；在第 123 选

区选出了丁鹏；在第 145 选区选出了叶林；在第 147 选区选出了

陈致陶；在驻我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选区选出了张顶峰为花都区

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花都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

报告，确认上述 12 名代表的代表资格有效。2024 年 3 月 12 日

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并作出了关于接受罗

添成辞去区第十七届人大代表职务请求的决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第四

十九条的规定，罗添成的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。

本次代表资格变动后，花都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

表 308 名，空缺 10 名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州市花都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4 年 3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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